
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捐赠

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的优化

【内容摘要】 现行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激励制度存在着个人对慈善捐赠所得税

激励的认知度较低、 对志愿服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力度有限、 结转年限的缺失等问

题。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落实公益性社会组织未及时出具捐赠

票据的法律责任、提高信息透明度，对志愿者因提供志愿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支出应予

以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并设置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结转年

限。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慈善捐赠 个人所得税 税收激励

联合主办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调研成果选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法治报社

法治综合A3 2021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金彬彬

一、 共同富裕背景下优化慈善捐赠

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发布的 《2020 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 》 ，

2020 年度我国内地慈善捐赠总额首次超过

2000 亿元。 从我国慈善捐赠主体来看， 个人

捐赠是除企业捐赠之外的第二大捐赠主力， 并

发展出社区慈善、 网络慈善的特色， 尤其在抗

击新冠疫情、 支援河南抗洪救灾、 扶贫攻坚战

中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所得税激励制度的设计会直接影响个人参

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而现行慈善捐

赠个人所得税激励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 在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 有必要继续探究如

何在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引下优化我国慈善捐赠

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 从而呼应社会公众多元

化的捐赠需求， 充分挖掘第三次分配的效能。

二、 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捐赠个人

所得税激励机制的不足

现行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取得了

一定成效， 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一） 个人对慈善捐赠所得税激励的认知

度较低
实务中， 自然人申报慈善捐赠所得税税前

扣除的条件包括捐赠对象必须是具备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县级以上

的国家机关、 留存捐赠对象开具的捐赠票据以

作凭证。 普通公众对慈善捐赠所得税激励相关

法律法规了解甚少， 尤其缺乏对公益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的查验意识和向捐赠对象索要并留存

捐赠票据的习惯， 难以真正享受政策红利。

（二） 对志愿服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力度

有限
当前针对现金捐赠和实物捐赠的个人所得

税激励政策法规较为丰富且明确， 而对志愿服

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政策法规却极为有限且多

为原则性规定。 尽管已有地方性法规提倡对志

愿服务产生的费用支出进行补贴， 但鉴于地方

性法规的效力范围， 其激励效果仅限于当地，

且志愿服务组织对是否给予补贴以及补贴金额

的多少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由此产生的激

励效果远不如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来得直接，

例如 2019 年 《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 第 22 条

规定， 志愿服务组织可对因从事志愿服务而支

出交通等费用的志愿者给予适当补贴。

（三） 税前扣除结转年限的缺失
与企业不同的是， 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激

励机制中缺乏对税前扣除结转年限的设置， 这

对慈善家的大额捐赠来说无疑是一种制度障

碍。 从各届中国慈善榜的发布情况来看， 个人

的最高年度捐赠金额记录不断被刷新。 大额捐

赠不仅可为慈善家带

来名誉提升等私益 ，

还可对社会公众产生

积极的榜样作用， 故

有必要在慈善捐赠个

人所得税激励机制中

设置税前扣除结转年

限。

三、 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捐赠个人

所得税激励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 提高个人对慈善捐赠所得税激励的

认知度
就个人对慈善捐赠所得税激励的认知度较

低而言， 其与共同富裕背景下 “人人慈善” 的

现代慈善理念不符。 究其原因， 一是可归结于

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繁杂且普法宣传力度不够，

应推进税法进校园、 进社区等活动， 推动税法

知识的通俗化和普法的精准度。 二是归因于公

益性社会组织的合规意识有待加强， 故应强调

奖惩并行， 对于未及时开具捐赠票据的公益性

社会组织， 应在行政执法中依据 《慈善法》 第

102 条落实其法律责任。 三是归因于信息透明

度不够， 如电子捐赠票据查验的渠道、 时间、

次数均有限且未实现全国联网。 鉴于慈善捐赠

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是在牺牲部分税收利益的

前提下追求公益目标的实现， 故有必要建立信

息公示制度以加强外部监督、 打击诈捐乱象。

浙江省财政部门印制发放的财政票据 （包括慈

善捐赠票据） 都可以在支付宝 APP 中查验真

伪， 这为纳税人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

信息透明度。 未来可继续在浙江省先行试点统

一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公示查验平台，

适时总结经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

（二） 加大对志愿服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

力度
就志愿服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力度有限而

言， 其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公众多元化捐赠

的现实需求不符。 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表现出

与社区慈善组织不断融合的邻里互助特色， 尤

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 社区志愿者已成为

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根据英国慈善援助基金

会发布的《2021 年世界捐赠指数报告》，我国在

志愿者服务方面的世界排名已升至第 73 名（此

前曾一度排名垫底即第 125 名）。 可以预见，未

来我国志愿服务在教育（如西部支教）、扶贫领

域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应进一步细化针对志

愿服务的个人所得税激励措施， 如可对志愿者

因提供志愿服务而支出的交通、 餐饮等费用予

以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但也要注

意防范道德风险， 避免志愿者服务走过场。

（三） 设置与企业捐赠相同的税前扣除结

转年限

就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激励机制中税前扣

除结转年限的缺失问题而言， 其与共同富裕背

景下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导向不符。 一

方面， 个人大额捐赠会产生积极的榜样作用和

社会影响力， 故在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激励机

制中设置税前扣除结转年限， 可进一步激励更

多的高收入人群回报社会， 提高第三次分配的

效能； 另一方面， 在设置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

激励机制中的税前扣除结转年限时， 应在遵循

公平原则的前提下与企业所适用的相关税前扣

除结转年限保持一致， 即都为三年。

“永不拓宽的马路”上，绘制交管智慧
———记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上海设立首家“数智金融巡回审判站”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普陀区法院在上海科

技金融产业集聚区加挂 “互联网案件审判

庭”， 设立 “数智金融巡回审判站”。 这也

是上海设立的首家 “数智金融巡回审判

站”。

据悉， 今后， 作为司法保护产业发展

的 “前哨站”， “数智金融巡回审判站”

将注重发挥落地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

的地理优势， 以 “实体化” 运行为落脚

点， 以 “零距离” 保障为发力点， 努力实

现司法需求就地吸纳、 园区纠纷就地化

解、 司法服务就地提供、 巡回审判就地开

展， 发挥好辐射效果。

在互联网审判机制方面， 普陀法院将

根据要求， 着力打造提供高品质司法服务

的示范基地， 以执法办案为核心， 依法、

公正、 高效审理各类相关案件， 主动延伸

审判职能， 为普陀区科技金融产业发展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司法服务。 并积极创新探

索， 强化专业队伍建设， 全力打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实践高地。 同时， 要积极探索

完善、 规范发展涉互联网、 涉数字智慧、

涉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司法规则， 打造与产

业发展趋势高度契合的复合型、 专业型审

判团队，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高水平的

司法保护。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寒潮袭城下， 申城的气温跌至冰点，

但周末的武康大楼周边却仍是一副游人如

织的景象。 以此为界， 向外延伸覆盖至整

个天平路及湖南路区域， 4.4 平方公里 、

42 条马路、 78 个路口……这是徐汇公安

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所对应的整块版图。

由于地处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 名人

故居与 “网红打卡点” 林立， 人流、 车流

在此汇集， 风貌区特殊的性质， 又使得辖

区内所有马路均被划入了上海 “永不拓宽

的马路”， 交通管理的复杂程度可谓全市

少有。 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种考验之下，

徐汇交警支队一大队却用执法者的温度和

协同治理的手段， 打开了城市交通精细化

管理的新方式。

繁忙的六岔路口

“交通要岗”传承一代又一代

徐汇区交通环境最复杂的两个六岔路

口， 都集中在一大队的辖区。 蓝色警帽、

白手套、 一身交通警察标准的装备……站

在马路中央的顾浩威身姿挺拔， 手势到

位。 不细看， 很难发现帽檐之下， 是一位

已经年近 6 旬的老民警。 还有不到一年的

时间， 顾浩威就要退休了， 在此之前的

15 个年头， 他一直驻守在武康大楼所在

的这一六岔路口。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交通要岗 。”

顺着顾浩威所指的方向， 记者注意到， 在

这个路口， 淮海路、 武康路、 兴国路、 天

平路和庆余路呈星字型交汇， 其中， 淮海

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 武康路、 天平路、

余庆路又都是单行道。

复杂路况所带来的各种交通问题也在

此汇集。 “尤其在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完

成综合整治之后， 曾经密布于半空的架空

线都入地了， 前来打卡拍照的游客越来越

多。” 白天站岗的几个小时里， 时不时地

顾浩威就会碰上一些游客模样的骑行者上

了禁行路段。 顾浩威每每此时都会 “多说

上几句”， 问问对方要去哪里， 用他的话

讲 “处罚要让人心服口服， 服务也要做到

底”。 “不管身处哪个城市， 交通标识总

归都要看的， 非机动车违反禁行标志罚款

50 元， 但处罚是一方面， 将心比心我们

要是去外地玩， 也最好是有个人能指指

路， 推荐一些好吃好玩的。” 顾浩威打趣

说， 常年站在这个六岔路口， 自己一半是

交警， 一半是 “导游”， 但不管是哪一种，

服务他人的乐趣都源自于对于这个岗位最

初的热爱。

这份热爱， 也得已让一代又一代的一

大队交警在城市的 “交通要岗” 上传承了

下来 。 “上世纪 90 年代 ，

天平路、 湖南路区域已经呈

现出了一片繁华， 包括全国

劳模雷树森在内， 我们很多

老民警的第一岗都是从像武

康大楼六岔路口这样的交通

要岗上开始的。” 徐汇交警

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董绍剑告诉记者， 之后

随着城市的发展， 最早的这批老民警像火

苗一样四散开来， 成为了其他大队的业务

骨干， 一大队辖区范围内的这些交通要岗

由此便成为了好的土壤， 培养了一代又一

代的交警。

“小改小革”助力

协同治理交通管理下成一盘棋

前段时间， 辖区肇嘉浜路沿线有一居

民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 反映共享单车集

中清运车辆存在违停现象。 “在与当事人

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 其实这名市民的真

实诉求， 是他认为晚间时段清运作业时警

报声过响， 继而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

事情虽不涉及公安主业， 但董绍剑还

是放在了心上。 此后， 由大队牵头， 协调

了街道、 各家共享单车企业等各方力量共

同会商多次 ， 拿出了实际整改的方案 。

“经历过交通大整治之后的上海， 确实是

在城市通行上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 ‘后

整治时代’ 对于我们交警而言， 更多的是

要发挥管理的作用。”

董绍剑去年年中调任一大队任大队

长， 上任之初， 他的思路就非常明晰： 协

同共治。 为此， 董绍剑一方面进一步深化

了队所联动机制， 将过去没有盘活的资源

充分运用了起来， 在一些重要节点、 安保

任务中通过叠加警力实现了补位。 另一方

面则与城运中心直接对接， 由此实现高效

快捷的处置效率。

而交通管理的新思维还不限于此。 淮

海路襄阳路路口人流车流通行量巨大， 当

路口南北向信号放行时， 转弯的机动车因

为要礼让斑马线， 长时间滞留在路口， 造

成路口通行效率大大下降。

“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徐汇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王润达此前经

过反复实地勘验和数据论证后， 创新提出

路口信号灯 “优化配时方案”， 通过提早

关闭路口南北向非机动车和行人信号灯，

减少人车冲突点， 让机动车实现一次启停

通过路口。

目前， 像武康大楼所在六岔路口等徐

汇区重要路口均已对行人过街信号灯进行

了频次变化的小改小革， 为城市交通精细

化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走在徐汇天平路、 湖南路区域， 宋庆

龄故居、 黑石公寓、 邮政大厦……各式历

史保护建筑让这里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

而守护着这片交通路网的， 是像雷树森、

王润达、 顾浩威这样在自己的 “马路舞

台” 上持续发光发热平凡的交通警察。

冬寒酷暑， 日月更替……他们用初心

书写着执法为民的时代答卷！


